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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77 号华贸中心 3 号写字楼 34 层  邮政编码 100025 

电话: (86-10) 5809-1000  传真: (86-10) 5809-1100 

 

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致：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就贵公司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已向贵公司出具了《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关于

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及《关于万达电

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出具了《审计

报告》（瑞华审字 [2014]62060069 号），就上述《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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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和《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出具之期间，发行人涉及与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重大法律事项的更新，发行人律

师进行了核实，为此，本所现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者外，与其

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一、 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的更新事项 

关于发行人就本次发行上市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本所律师查验了发行人第

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会议

决议、会议记录等会议文件资料。经查验，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所取得的批准

和授权如下： 

发行人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所涉重大承

诺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机制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所涉承诺约束措施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上市后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后适用）>的议案》等议案，并决定将上述议案

提请发行人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查验，发行人

董事会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向发行人全体股东发出了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2014 年 3 月 7 日召开的发行人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与本次发行

上市有关的《关于调整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

上市所涉重大承诺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股价稳定机制的议案》、《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所涉承诺约束措施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上市后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上市后适用）>的议案》等议案。 

发行人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调整机制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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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本次发行

上市的决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等规定，上述决议

的内容合法、有效。 

二、 关于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方案 

2014 年 2 月 14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

司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2014 年 3 月 7 日，发行人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2014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开发行新股与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

份数量调整机制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方案如下： 

（1）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新股数量与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之和，不低于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的 10%，且不超过 6,000 万股。本次新股发行与发行人股东公开发

售股份的 终数量，在遵循前述原则基础上，由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共同确定。若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

则发行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2）公开发行新股与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的调整机制 

本次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的上限为 3,000 万股，且不超过本次发行自愿设

定 12 个月及以上限售期的投资者获得配售股份的数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的规定合理确定发行新股与股东发售

股份的数量。如存在股东公开发售股份，除控股股东外其他符合条件的股东拟发

售股份数量合计若低于根据询价结果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确定的股东应发售股

份数量，则不足部分由控股股东补足发售；若控股股东外其他符合条件的股东拟

发售股份数量合计超过根据询价结果及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确定后的股东应发售

股份数量，则有发售意向的股东应同比例发售股份。 

如果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应由发行人承担的发行费用）

不超过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则不安排公司股东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如果存在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公开发售老股所得资金归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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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售股东所有，不归发行人所有。 

（3）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承销费用的分摊 

如实际发生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情形，发行人按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

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比例承担承销费用，公开发售股份的股东按其发售

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比例承担承销费用，其他发行费用由发行

人承担。届时发行人将按照内部治理制度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与相关股东签署

费用分摊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已经履行相关决策和审批程序；所公开发售的股份不存在权属纠纷以及质押、冻

结等依法不得转让的情形；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发行人股权结构不会发生

重大变化，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发行人公司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

的稳定性。 

三、 关于相关公开承诺及约束措施的更新事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发行人、控股股东等相关责任主体出具的

公开承诺、约束措施情况如下： 

1、发行人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2、发行人全体董事出具的《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3、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出具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关于承担未来公司可能补缴社保基金或处罚

的承诺》； 

5、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补充承诺》； 

6、发行人、控股股东、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 A 股股价稳

定计划机制的承诺》； 

7、发行人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持有及减持公司股份意向的承诺》； 

8．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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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 

9、发行人、控股股东、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就公开承诺

事项接受相关约束措施的承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作出的公开承诺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等责任主体作出的相关公开承诺及接受的约束措施均合法、有效。 

四、 发行人本次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的实质条件的更新事项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 [2014]62060069 号）和 2014 年 2 月 14

日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4]62060004 号），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仍符合如下条件： 

1、发行人 近三年连续盈利，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 

2、发行人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

常，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3、注册会计师已对发行人出具了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发

行人的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4、注册会计师已对发行人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发行人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

《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5、发行人编制财务报表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在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时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对相同或者相似的经济业务，选用一致的

会计政策，未有随意变更，符合《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五、 发行人股本结构的更新事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股东及股权结构更新事项如下： 



5-1-6 
 

2014 年 1 月 6 日，武汉市同力物资有限公司与孙喜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武汉市同力物资有限公司向孙喜双转让 60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25 元，转

让价款合计为人民 15,000 元。根据武汉市同力物资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向发行人出具的《申请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的函》，转让方武汉市同力物资有限

公司承诺转让价款已全部付清。发行人已就本次股权变更修改了《公司章程》，

并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备案通知书》。本次

股权转让后，发行人股东的持股数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34,000 68% 

2 孙喜双 2,100 4.2% 

3 
博瑞远达（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0 4% 

4 上海仁福投资有限公司 1,500 3% 

5 东莞市凯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 2% 

6 戴成书 1,000 2% 

7 
华控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00 1.6% 

8 
天津红杉基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00 1.4% 

9 石根建 700 1.4% 

10 北京国英富诚投资有限公司 500 1% 

11 北京昭德投资有限公司 500 1% 

12 熊贤忠 500 1% 

13 苏忠汉 500 1% 

14 宛然 500 1% 

15 王思聪 500 1% 

16 宋忠盐 300 0.6% 

17 杜锋 300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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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18 王建忠 300 0.6% 

19 王建可 300 0.6% 

20 王建春 300 0.6% 

21 王建川 300 0.6% 

22 
华控（天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00 0.4% 

23 三胞集团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0 0.4% 

24 南京雅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0 0.4% 

25 北京齐物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200 0.4% 

26 马星明 200 0.4% 

27 孙章康 200 0.4% 

28 武汉市同力物资有限公司 200 0.4% 

合计  50,000 100% 

2014 年 1 月 7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作出决议，（1）审议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4 年 1 月 23 日，发行人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股权变动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六、 发行人的经营资质的更新事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分公司新取得经营资质证书及

已取得的经营资质证书的更新事项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附件。 

七、 关联交易的更新事项 

（一）新发生的关联交易 

（1） 2013 年 6 月 26 日，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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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广场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签订《长春宽城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由长春万达广场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向长春万达国

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2） 2013 年，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西万达广场店与哈尔滨

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哈西分公司签订《哈尔滨哈西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

合同》，约定由哈尔滨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哈西分公司向哈尔滨万达国际

电影城有限公司哈西万达广场店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3） 2013 年，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与长沙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签订《长沙开福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长沙万达广场

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4） 2013 年，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文化区店与武汉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央文化旅游区分公司签订《武汉汉街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

务合同》，约定由武汉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央文化旅游区分公司向武汉

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文化区店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5） 2013 年，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与抚顺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抚顺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抚顺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向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6） 2013 年 4 月，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与余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位于余姚万达广场内购

物中心娱乐楼四、五层的部分区域，并设立影城公司执行该租赁合同。租赁期限

为二十个租约年，自计租日起算，租金为自计租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万

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开设电影城所得的净票房收入的百分之十一

（11%）的标准向余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在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租赁期限届满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确定的新租金标准向余姚万达广场投资有限

公司支付租金。 

2013 年 9 月 16 日，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与余姚万达广场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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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签订《余姚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余姚万达广场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向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7） 2013 年 10 月 7 日，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与西安万达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大明宫分公司签订《西安大明宫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由西安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大明宫分公司向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

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8） 2013 年 5 月，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与蚌埠万达广场有限公司

签订《租赁合同》，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位于蚌埠市的蚌埠万达广场

内购物中心娱乐楼四、五层的部分区域，并设立影城公司执行该租赁合同。租赁

期限为二十个租约年，自计租日起算，租金为自计租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

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开设电影城所得的净票房收入的百分之十一

（11%）的标准向蚌埠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在 2023 年 11 月 29 日至租

赁期限届满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确定的新租金标准向蚌埠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支

付租金。 

2013 年 11 月，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与蚌埠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蚌埠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蚌埠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向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9） 2013 年 10 月 30 日，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与徐州万达广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徐州云龙万达广场电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徐州万达

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10） 2013 年 5 月 20 日，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与丹东万达广场有限

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位于丹东市的丹东万达

广场内购物中心娱乐楼四、五层的部分区域，并设立影城公司执行该租赁合同。

租赁期限为二十个租约年，自计租日起算，租金为自计租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开设电影城所得的净票房收入的百分

之十一（11%）的标准向丹东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在 2024 年 1 月 1 日

至租赁期限届满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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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确定的新租金标准向丹东万达广场有限公

司支付租金。 

2013 年 9 月 16 日，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与丹东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签订《丹东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丹东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向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11） 2013 年 6 月 20 日，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江宁万达广场

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承租位于南京市的南京

江宁万达广场内购物中心娱乐楼五、六层的部分区域，并设立影城公司执行该租

赁合同。租赁期限为二十个租约年，自计租日起算，租金为自计租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开设电影城所得的净票房收入

的百分之十一（11%）的标准向南京江宁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租赁期限届满前，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将按照大连万达商业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确定的新租金标准向南京江宁

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2013 年 10 月，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宁万达广场店与南京江宁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南京江宁万达广场影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由南京

江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宁万达广场店提

供物业管理服务。 

（12） 2013 年 1 月 4 日，发行人与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

达影视”）签署《<玩命时光>影片推广合作协议》，约定发行人负责在发行人官

方微博账号上宣传影片《玩命时光》，万达影视向发行人支付宣传推广服务费共

计 40,000 元。 

（13） 2013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与万达影视签署《<早见晚爱>影片推广合

作协议》，约定发行人负责在发行人官方微博账号上宣传影片《早见晚爱》，万达

影视向发行人采购 2000 张电影票并支付宣传推广服务费共计 150,000 元。 

（14） 2013 年 8 月，发行人与万达影视签署《<粉红女郎>影片推广合作协

议》，约定发行人负责在发行人官方微博账号上宣传影片《粉红女郎》，万达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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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行人采购 2000 张电影票并支付宣传推广服务费共计 135,000 元。 

（15） 2013年10月，发行人与万达影视签署《影片分账发行放映合作合同》，

约定万达影视许可发行人及发行人下属影院放映影片《我想和你好好的》。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中，第（1）至第（11）项系根据发行人 2011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以及发行人和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 日签订的

《房屋租赁与物业服务框架协议》而签订；依据本所律师具有的专业知识所能够

作出的判断，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的显失公允或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二）出租物业的关联方取得房屋权属文件的情况 

（1）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六）》出具之日，发行人与其关联方签署的物业租

赁合同中，有 66 宗物业的出租方就所出租物业取得了房屋权属文件。自本所出

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租赁的关

联房产的权属文件取得的更新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租赁房屋 出租房产的产权文件 

1 
大连高新万达广场投

资有限公司 

大连高新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大房权证高单字第

2013006066 号 

2 
东莞长安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东莞长安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粤房地权证莞字第

1400578570 号 

3 
无锡惠山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无锡惠山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锡房权证字第

HS1000759575 号 

4 
厦门集美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厦门集美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厦国土房证第 01106885
号 

5 
宜兴万达广场有限公

司 

宜兴万达广场内购物

中心娱乐楼三、四层

的部分区域 

宜房权证宜城字第

1000098783 号 

6 
武汉万达广场东湖置

业有限公司 

武汉汉街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五、

六层的部分区域 

武房权证昌字第

201301665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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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租赁房屋 出租房产的产权文件 

7 
沈阳奥体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沈阳奥体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

N100058585 号 

8 
哈尔滨哈西万达广场

有限公司 

哈西万达广场内购物

中心娱乐楼三、四的

部分区域 

哈房权证南字第

1301082037 号 

9 
徐州万达广场有限公

司 

徐州云龙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四、

五层的部分区域 

国房权证徐州字第

SY0068534 号 

（2）新发生的关联交易 

就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新发生的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所出租

物业取得房屋权属文件的情况，本所进行了核查，详情如下表所示： 

序号 出租方 租赁房屋 出租房产的产权文件 

1 
南京江宁万达广场有

限公司 

南京江宁万达广场内

购物中心娱乐楼五、

六层的部分区域 

宁房权证江商字第

JN00231871 号 

2 
余姚万达广场投资有

限公司 

余姚万达广场内购物

中心娱乐楼四、五层

的部分区域 
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3 
蚌埠万达广场有限公

司 

蚌埠万达广场内购物

中心娱乐楼四、五层

的部分区域 
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4 
丹东万达广场有限公

司 

丹东万达广场内购物

中心娱乐楼四、五层

的部分区域 
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上表第 1 项所列的出租房就其出租的房产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第 2 项至第

4 项所列的出租方未就其出租的房产取得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但已就出租

物业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

工程施工许可证，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方可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根据《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本所认为，发行人与该等出租方的租赁合同对合同双方

有约束力，发行人及/或其子公司可以根据该等租赁合同使用租赁物业，并可对

于由于出租方原因发生的影响发行人及/或其子公司使用租赁物业的情形向出租

方主张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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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的更新事项 

（一）商标权 

1、已申请的商标的注册登记情况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就 16 项商标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核发的《商标注册证》，情况如下： 

序号 注册证编号 注册有效期限 

1.  10838505 2013-08-14 至 2023-08-13 

2.  10838506 2013-09-21 至 2023-09-20 

3.  10838507 2013-08-14 至 2023-08-13 

4.  10838508 2013-09-21 至 2023-09-20 

5.  10838509 2013-08-14 至 2023-08-13 

6.  10838510 2013-08-14 至 2023-08-13 

7.  10838511 2013-08-14 至 2023-08-13 

8.  10838512 2013-08-14 至 2023-08-13 

9.  10838513 2013-08-14 至 2023-08-13 

10.  10838514 2013-09-21 至 2023-09-20 

11.  10838515 2013-08-14 至 2023-08-13 

12.  10838516 2013-09-21 至 2023-09-20 

13.  10838517 2013-08-14 至 2023-08-13 

14.  10838518 2013-08-14 至 2023-08-13 

15.  10838519 2013-08-14 至 2023-08-13 

16.  10838520 2013-08-14 至 2023-08-13 

2、新申请注册登记的商标情况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向国家商标总局新提交了 24 项商标注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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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并取得了国家商标总局核发的《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 

序

号 
商标 

类

别
申请号  使用商品/服务 

1. 

 

 41 12865282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2. 
 

 41 12865275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3. 
 

 41 12865271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4. 

 

 41 12865270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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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1 12865266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6. 

 

 41 12865265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7. 

 

 41 12865259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8. 

 

 41 12865254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9. 
 

 41 12865252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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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1 12865250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11. 
 

 41 12865247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12. 

 

 41 12865244 

电影放映；电影胶片出租；节目制作；

娱乐；健身俱乐部（健身和体能训练）；

玩具出租；游戏器具出租；为艺术家

提供模特服务；提供在线电子出版物

（非下载）；组织表演（演出）；教育；

票务代理服务（娱乐）；经营彩票；配

字幕；舞台布景出租；动物园服务；

音乐厅；提供娱乐场所。 

13. 

 

 9 12865228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14. 
 

 9 12865221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15. 
 

 9 12865216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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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 12865214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17. 

 

 9 12865208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18. 

 

 9 12865204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19. 

 

 9 12865200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20. 

 

 9 12865195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21. 
 

 9 12864919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22. 
 

 9 12864912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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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 12864904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24. 

 

 9 12864894 

扩音器；录像机；声音传送装置；盒

式录像带；电影胶片（已曝光）；眼镜；

电影摄影机；霓虹灯广告牌；数据处

理设备；可下载的影像文件；自动售

票机；光盘（音像）；动画片；视频显

示屏；投影银幕。 

（二）新设子公司 

1、发行人于 2013 年 6 月 19 日新设子公司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淄博万达”）。根据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张店分局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

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303200048917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淄博万达的住所为

张店区华光路 116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

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前置

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7 日，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零售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一般经营项目：销售工艺品、文化用品、服装、玩

具、装饰品；设计、制作（不含扰民制作）、发布国内广告；房屋租赁。（以上经

营范围需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手续或许可证经营）。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6 月

19 日至 2033 年 6 月 19 日。 

2、发行人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新设子公司淮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淮北万达”）。根据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8 月 8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 34060000009452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淮北万达的住所为安徽省淮北

市人民路 202 号中泰广场 4 楼，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

营项目：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经销针纺织品、服装、

鞋帽、日用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化妆品、玩具，房屋租赁（以



5-1-19 
 

上设计行政许可的除外）。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6 月 18 日至 2063 年 6 月 17 日。 

3、发行人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新设子公司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抚顺万达”）。根据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21040000007622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抚顺万达的住所为抚顺市新

抚区浑河南路（中段）56-1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为电影放映（经营期限至 2015 年 10 月 11 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包米花、

饮料）、不含乳制品零售（经营期限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工艺品、文具用品、服装、玩具零售；场地出租。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7 月 23 日至 2028 年 7 月 22 日。 

4、发行人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新设子公司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余姚兰江万达”）。根据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30281000253425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余姚兰江万

达的住所为余姚市四明西路 875 号（万达广场娱乐楼四-五层），法定代表人为张

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的零售（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工艺美术品、文化

用品、服装、玩具、饰品的批发、零售；广告制作及发布；房屋租赁服务。（上

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营业期限自

2013 年 8 月 14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5、发行人于 2013 年 9 月 3 日新设子公司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阳万达”）。根据四川省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51060000008964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德阳万达的住所为德阳

市岷江西路 550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

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电影纪念品、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服装、玩具、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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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广告（气球广告及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除外）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自有房屋出租。（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需经有关部门批准

的，必须取得相关批准后，按照批准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6、发行人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新设子公司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丹东万达”）。根据丹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21060000409808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丹东万达的住所为丹东市振

兴区锦山大街 298 号四层，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

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

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卫生许可证有效期

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零售：预包装食品

兼散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工艺品、文化用品、

服装、玩具；场地租赁。 

7、发行人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新设子公司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徐州万达”）。根据江苏省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32030000027542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徐州万达的住所为徐州

市云龙区和平大道 58 号娱乐楼 4 楼，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经

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一般经

营项目：电影城管理服务；工艺品、文具用品、服装、饰品销售；场地租赁；设

计、制作、代理和发布国内广告业务。 

8、发行人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新设子公司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威海万达”）。根据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核发的注

册号为 371000200016318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威海万达的住所为威海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大庆路 53 号，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为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1，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现场制售、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

                                                        
1威海万达已取得更新后的《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的更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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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28 日）。一般经营项目：工艺品、文具用品、服装、饰品的销售；场地租赁；

代理、制作、发布国内广告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9、发行人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新设子公司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阳万达”）。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52010300074667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贵阳万达的住所为贵

阳市云岩区贵乌北路 187 号大营坡中大国际广场三层，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零售：预包装食品；

销售：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服装、玩具、饰品；广告制作和发布，场地租赁

服务。（以上经营项目，国家禁止限制的除外，设计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10、发行人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新设子公司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盱眙万达”）。根据淮安市盱眙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320830000160094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盱眙万达的住所为盱

眙县盱城东湖南路五洲国际广场四楼，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私营，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电影放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33

年 12 月 12 日，《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零售（《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一般经营项目：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电影院投资；票务代理；针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

品、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工艺美术品、化妆品、玩具、食品销售；场地租赁服

务。 

11、发行人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新设子公司郴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郴州万达”）。根据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100000006521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郴州万达的住所为郴州市

苏仙区八一路生源时代广场五楼，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

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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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为电影放映，电影院管理，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服装、玩具、

饰品的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凭本企业有效许可证经

营）。 

12、发行人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新设子公司淮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淮南万达”）。根据淮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 340400000130212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淮南万达的住所为淮南市龙湖

南路海沃世贸商城四层，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实收

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

独资），经营范围为筹建。（前置许可项目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经营活动）。 

13、发行人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新设子公司衡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衡阳万达”）。根据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040000008832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衡阳万达的住所为衡阳市

雁峰区解放大道 121 号 4 楼，法定代表人为张霖，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500 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

为影城投资。（以上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涉及其他行政审批的凭相关证件经

营）。 

（三）新设分支机构 

1、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6 日新设分支机构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

公司开福区万达广场店（以下简称“长沙开福店”）。根据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0000174478 的《营业执照》，长沙开

福店的营业场所为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湘江中路开福万达广场购物中心五、六

楼，负责人为张霖，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4

年 4 月 8 日）（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预包装食品零售（食品

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7 月 20 日）；饰品店（餐饮服务许可证 2016 年 7

月 28 日）；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办公用品、服装、玩具、饰品的销售；自有

场地租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不含未经审批的前置许可

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7 日新设分支机构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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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哈西万达广场店（以下简称“哈尔滨哈西店”）。根据哈尔滨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南岗分局于 2013 年 9 月 9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230103100328771 的《营业

执照》，哈尔滨哈西店的营业场所为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兴大道 168 号，负责人为

张霖，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卫生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9 月 5 日）；零售：预包装食品（食

品流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9 月 1 日），一般经营项目：购销：工艺美术品、

文化办公用品、服装、玩具、饰品；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场

地、柜台租赁。经营期限自 2013 年 9 月 9 日至 2014 年 6 月 16 日。 

3、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新设分支机构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

公司凤城一路店（以下简称“西安凤城一路店”）。根据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3 年 11 月 18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610133200008902 的《营业执照》，西安凤城

一路店的营业场所为西安市大明宫遗址区凤城一路东段大明宫商业街万达广场4

层，负责人为张霖，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1 月 19 日），食品销售（具体经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零售，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14 年 10 月 7 日）；一般经营项目：电影院管理，工艺美术品、文化

用品、办公用品、服装、玩具、饰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国内广告。（一般经营项目除国家规定的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法律法规有规

定的从其规定）。 

4、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新设分支机构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

限公司万达广场店（以下简称“蚌埠万达广场店”）。根据蚌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40300000108968 的《营业执照》，蚌埠万

达广场店的营业场所为安徽省蚌埠市东海大道 4399 号万达广场娱乐楼四层，负

责人为张霖，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凭许可证件在有效经营期限

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工艺美术品、文化用品、服装、玩具、饰品的销售；

广告经营（不含路牌灯箱制作）；场地租赁。 

5、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新设分支机构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

司江宁万达广场店（以下简称“南京江宁店”）。根据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

                                                        
2 哈尔滨哈西店已取得更新后的《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目前正在办理《营业执照》的更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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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320121000271384 的《营业执照》，南京

江宁店的营业场所为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万达广场，负责人为张霖，经营范围

为许可经营项目：电影放映；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零售。一般经营项目：电影院投资管理；影视信息咨询；工艺美术品、文

化用品、服装、玩具、饰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凭许可

证经营的除外）；自有场地租赁。 

6、发行人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新设分支机构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

限公司一方广场店（以下简称“大连一方店”）。根据大连市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210202000045305 的《营业执照》，大连

一方店的营业场所为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 12-1 号四层、五层部分，负责

人为李慧，经营范围为电影放映、经营广告业务；办公用品、服装、玩具、饰品、

预包装兼散装食品（只限零售）销售。 

（四）发行人租赁房屋及土地使用权的情况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与若干宗物业的出租方签署了房屋租赁

合同。该等房屋租赁合同中向关联方租赁的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第三条

第（二）项、《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第一部分第二条第（二）项、《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第三条第（二）项、《补充法律意见书（四）》第四条第（二）项、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第四条第（二）项以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六）》第三

条第（二）项；自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之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开业的影城向非关联方租赁物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出租方 租赁房屋 
租赁面

积(m2) 
租赁期限 

1 
中泰广场淮北置

业有限公司 
中泰国际广场二期部分

区域 
3,35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2 
江西深国投京东

商用地产有限公

司 
达观国际广场部分区域 5,00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3 
山东金益德投资

置业有限公司 
德州阳光新天地项目内

部分区域 
3,346.45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4 
德阳市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 
上美国际广场部分区域 2,912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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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租方 租赁房屋 
租赁面

积(m2) 
租赁期限 

5 
大连一方地产有

限公司 
一方国际部分区域 4,50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6 
山东德泰堂置业

有限公司 
淄博彩世界商业广场部

分区域 
4,79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7 
威海九龙城休闲

购物广场有限公

司 

威海九龙城休闲购物广

场部分区域 
3,538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8 
贵阳中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贵阳中大国际广场部分

区域 
4,50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9 
盱眙五洲国际置

业有限公司 
盱眙五洲广场部分区域 3,904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10 
郴州市鑫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郴州生源时代广场部分

区域 
4,000 

自计租日起 15
个租约年 

上述表格第 1项至第 9项的出租方虽未能提供租赁物业的房屋所有权证或房

地产权证，但提供了租赁物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根据《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相关规定，本所认为，发

行人与该等出租方的租赁合同对合同双方有约束力，发行人及/或其子公司可以

根据该等租赁合同使用租赁物业，并可对于由于出租方原因发生的影响发行人及

/或其子公司使用租赁物业的情形向出租方主张违约责任。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上述表格中第 10 项的的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广州军

区房地产管理局，基于与郴州市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源地产”）

的《土地租赁合同》，广州军区房地产管理局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出具《军队房

地产租赁合作证明书》，证明位于郴州市广湘字 6138 号坐落（C 区原水果市场和

临八一东路、八一北路的商铺）土地面积 17,000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鑫

源地产，租期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至 2054 年 5 月 31 日。但发行人未能提供鑫源

地产开发建设该土地上相关物业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所认为，该出租方未能提供完善的建设许可文件的情形不会对发行人本次

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 

九、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的更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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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与北京恒美广告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恒美广告上海分公司”）签署《VISA 万达影院阵地合作合同》，约定恒美

广告上海分公司有偿使用发行人提供的下属各影城相关广告位，用于发布 VISA

相关品牌及业务广告，发行人向恒美广告上海分公司收取广告位使用费。合作期

限自 2013 年 11 月 6 日至 2014 年 11 月 5 日。广告位使用费为人民币 12,000,000

元。 

2、2014 年 2 月，发行人与慕威时尚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慕威文化”）签署《万达电影城阵地广告合作合同》，约定慕威文化有偿使用发

行人提供的影城广告宣传位，用于推广自身客户产品及广告宣传等形式的活动。

发行人向慕威文化收取广告宣传使用费。使用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广告宣传位使用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元。 

十、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新事项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变化情

况如下： 

2014 年 1 月 5 日，发行人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的决议》，同意贾小鹏因工作变动辞去发行人职工代表监事职务，选举

宗树阔担任发行人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 

2014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聘任曾茂军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为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本所认为，发行人总经理及职工监事上述变化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总经理及职工监事的的任职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公司章

程的规定。 

十一、 发行人的税务的更新事项 

（一）根据瑞华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发行人

控股子公司于 2013 年下半年度享受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先征后返等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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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情形如下： 

（1）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收到北京市广播

电影电视局返还的 88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 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天津市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2,0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3） 合肥天鹅湖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国家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安徽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27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4） 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福建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5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5） 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福建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8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6） 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广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3,07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7）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收到武汉米高映

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替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湖北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4,0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 

（8） 廊坊市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收到廊坊市广阳区

财政局支付的共计 5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 

（9） 无锡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2,29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0） 太仓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4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1） 寿光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833.58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于 2013

年12月31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93,838.24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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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潍坊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90,714.08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527,856.8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80,436,82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3） 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东营店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收到国家

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70,856.01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

返还的 118,093.35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国家电

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38,049.09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 

（14） 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收到浙江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电影专项资金支出户返还的 1,1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收到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局电影专项资金支出户返还的

53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5） 绍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2 日收到浙江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电影专项资金支出户返还的 7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6） 上海江桥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上海市文化

广播影视管理局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973,169.9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 

（17） 上海周浦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收到上海市

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电影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658,704.05 元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 

（18）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 日收到陕西省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3,240,894.76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19） 汉中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6 日收到陕西省电影

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579,853.92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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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4 日收到四川省广播

电影电视局返还的 1,062,815.26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于 2013 年 9 月 27 日

收到四川省广播电影电视局返还的 648,956.73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1）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重庆市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862,424.39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

金。 

（22） 大庆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收到黑龙江省广播电

影电视局返还的 9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23）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收到吉林省电影

发行放映协会支付的 4,52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 

（24） 银川金凤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宁夏回族自治区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6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

项资金。 

（25） 银川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宁夏回族自治区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42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

资金。 

（26） 包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包头市财政

集中收付中心支付部支付的 1,06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 

（27） 大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收到山西省财政

厅支付的共计 1,1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 

（28） 石家庄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1 日收到石家庄市财政

局支付的 5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收到

石家庄市财政局支付的 200,000 元财政补贴。 

（29） 唐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9 日收到唐山市财政局支

付的 3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返还款，于 201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唐山

市财政局支付的 140,000 元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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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安徽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31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

政补贴。 

（31）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23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安徽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2,44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财政补贴。 

（32） 洛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4 日收到河南省财政厅

支付的 1,1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 

（33） 淮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返还的 1,9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财政补贴。 

（34） 泰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1,48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

补贴。 

（35） 镇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1,18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

补贴。 

（36）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2,4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

补贴。 

（37） 常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

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1,99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

补贴。 

（38） 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江苏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1,20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

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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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济南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449,849.9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等财政补贴，于 2013 年 12 月 11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

委员会支付的 1,079,749.84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 

（40） 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26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

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30,887.06 元、于 2013 年 11 月 14 日收

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726,159.85 元、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390,000

元和 926,698.02 元、于 2013 年 12 月 17 日收到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山东

省管理委员会支付的 1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 

（41） 岳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收到湖南省财政国库

管理局支付的 950,000 元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等财政补贴。 

（二）就 2013 年度依法纳税事宜，发行人及其各控股子公司已取得各自主

管税务部门的证明文件如下： 

1.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第十一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

《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涉税证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系该局辖区

内纳税人，已依法在该局办理税务登记，税务登记证号为：110105796721929。

暂未发现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逾期申报、欠税、滞纳

金情形。 

2.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北京市地方

税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

是该局商务中心区税务所正常户，“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的税款已按期缴纳”。 

3. 根据天津市和平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主要税种为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及文化事业建设费，现为一般纳税人，2003 年 12 月开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能够按时申报缴纳税款，无欠税及过往违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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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天津市和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纳税情况证

明》，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征管的企业，“该单位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在我局申报缴纳的税费种类包括：营业税、地方教育费附加、城市维护

建设税、教育费附加、防洪费、文化事业建设费、个人所得税、印花税，适用税

率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该单位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能按时申报纳税”。 

5. 根据天津市河东区国家税务局第四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河东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 根据天津市河东区地方税务局管理八所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河东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7. 根据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南开三马路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该

单位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

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8. 根据天津市南开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证明》，天津

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南开三马路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按时申报，尚未因违反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行政

处罚及欠缴税款之情形”。 

9. 根据南宁市兴宁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南宁市兴宁

区国家税务局涉税证明》，南宁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管辖的纳税人，

“该纳税人在国税局应申报的税种有增值税（税率 17%）、企业所得税（税率

25%），其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所属期）的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均已按期申报并已足额缴纳其所申报的税款，暂未发现其有税收违法违章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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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据南宁市兴宁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南宁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1. 根据武汉市江汉区国家税务局前进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 根据武汉市江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3.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春树里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地方税务局水果湖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春树里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5. 根据武汉市汉阳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汉商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6. 根据武汉市汉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汉商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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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被处罚的情形”。 

17. 根据武汉市江汉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菱角湖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 根据武汉市江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菱角湖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 根据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经开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 根据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经开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1. 根据哈尔滨市道里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函》，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 根据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函》，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 根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衡山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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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 根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衡山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5. 根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乐松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6. 根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乐松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7. 根据大连市西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涉税证明》

（西国税外证[2014]003 号），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属该局所管辖其他有

限责任公司，“该企业 2004 年 9 月 15 日成立，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在我局征收。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税收征管系统（CTAIS）中无违法违章记

录”。 

28. 根据大连市西岗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

（大地税西[2014]344 号），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正常管理纳税

户，经征管系统查询，2013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暂未发现税收违法违

规行为。 

29. 根据长春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的纳税人，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

司欧亚分公司、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赛德分公司、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

有限公司红旗分公司和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为其非独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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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分支机构，“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按时申报、缴

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30. 根据长春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

司欧亚分公司、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赛德分公司、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

有限公司红旗分公司和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分公司为其非独立核

算分支机构，“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

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31. 根据青岛市市北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纳税人涉税保

密信息查询告知书》，经综合数据管理系统查询，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及分公司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延吉路店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所属期）增值税税率分别为 17%和 6%，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文化事业建设费税率为 3%，按时申报，无欠税行为，暂未发现税务行政处罚记

录。 

32. 根据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市北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证明》，青

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延吉路店，2013 年

1-12 月申报营业税税率（5%），2013 年 1-12 月申报城市建设费税率（7%），2013

年 1-12 月申报教育费附加税率（3%）、2013 年 1-12 月申报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

（2%），自 2013 年至今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法违章记录。 

33. 根据青岛市李沧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纳税人涉税保

密信息查询告知书》，经综合数据管理系统查询，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李沧店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征收率为 3%，企业所得

税由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汇总缴纳，按时申报，无欠税行为，暂未发现

税务行政处罚记录。 

34. 根据青岛市地方税务局李沧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证明》，经

查询综合数据管理系统，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李沧店（税号

3702065990217019），自 2013 年至今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

法违章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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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36. 根据南昌市东湖区地方税务局大院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37. 根据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红谷滩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38. 根据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红谷滩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39. 根据银川市兴庆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银川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被处罚的情形”。 

40. 根据银川市兴庆南区地方税务局胜利税务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银川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41. 根据银川市金凤区国家税务局正源税务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银川金凤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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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42. 根据银川市兴庆南区地方税务局胜利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银川金凤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43.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第十一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

《北京市朝阳区国家税务局涉税证明》，“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辖

区内纳税人，暂未发现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存在

逾期申报、欠税、滞纳金情形”。 

44.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地方税务局商务中心区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

具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朝地税商

（2014）061 号，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税款已按期缴纳”。 

45. 根据北京市昌平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纳

税证明》（昌国税一纳字证（2014）第 28 号），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天

通苑店是该局管辖的纳税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缴纳增

值税 1,933,414.29 元、共实现增值税出口免抵额调库共计 0 元”。 

46. 根据北京市昌平区地方税务局东小口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

《北京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北京万达国际电

影城有限公司天通苑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为正常户，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缴纳税款 1,288,299.79 元。 

47. 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

《北京市石景山区国家税务局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

有限公司石景山店是该局辖区内纳税人，“该纳税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月31日按税法规定缴纳增值税2,712,012.26元，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45,748.32

元，暂未发现该纳税人在此期间存在逾期申报、欠税情形，无被给予税务行政处

罚或处理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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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地方税务局八宝山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出具的《北

京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石地税宝告字[2014] 

007 号），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石景山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无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行政处罚记录”。 

49. 根据上海市杨浦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企业纳税情

况证明》，上海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申

报的税款已足额入库，尚未发现欠税和税务处罚记录”。 

50. 根据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杨浦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企业纳

税情况证明》，上海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期间，

申报的税款已足额入库，尚未发现欠税和税务处罚记录。 

51.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国家税务局城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52. 根据宁波市鄞州地方税务局姜山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 

53. 根据宁波市江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江北店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至今尚未发现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的情形”。 

54. 根据宁波市江北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宁

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北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被处罚的情形”。 

55.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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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56. 根据成都市锦江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57.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成华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58. 根据成都市成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成华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59.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锦华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0. 根据成都市锦江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锦华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61.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金沙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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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根据成都市青羊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金沙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63.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红牌楼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4. 根据成都市武侯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红牌楼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5.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都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6. 根据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都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67. 根据东莞市国家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东莞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68. 根据东莞市地方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涉税

证明》（东地税证字 2014000131 号），“暂未发现东莞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有涉税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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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根据东莞市国家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日出具的《证明》，

东莞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长安万达广场店现持有该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

“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一直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

及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申报、缴纳税款，暂未发现偷税、逃避追缴欠税等涉税违法

行为，期间没有税务行政处罚记录”。 

70. 根据东莞市地方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涉税

证明》（东地税证字 2014000154 号），“暂未发现东莞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长

安万达广场店在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有涉税违法违规行为”。 

71. 根据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2. 根据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3. 根据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华西街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4. 根据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华西街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5. 根据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华东街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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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6. 根据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新华东街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7. 根据惠州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惠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重大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8. 根据惠州市惠城区地方税务局河南岸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惠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79. 根据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企业，“该公司适用的税种、税率符合

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未

受任何税务行政处罚”。 

80. 根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

罚的情形”。 

81. 根据长沙市岳麓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桐梓坡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82. 根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地方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桐梓坡店是该分局所辖征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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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该单位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按时进行了纳税

申报并缴纳申报税款，暂未发现关于该单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也

未接到关于该单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举报”。 

83. 根据西安市碑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包括下属分支机构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民乐店、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解放路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84. 根据西安市碑林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4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85. 根据西安市新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解放路店、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民乐店是

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

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86. 根据西安市新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解放路店、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民乐店是

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

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87. 根据潍坊市奎文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潍

坊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88. 根据潍坊市地方税务局奎文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潍坊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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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89. 根据安徽蚌埠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90. 根据蚌埠市地方税务局税源管理四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91. 根据晋江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泉晋国

纳字证（2014）第 592 号），晋江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

“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缴纳增值税、文化事业建设费和

企业所得税合计 913,407.01 元”。 

92. 根据晋江市地方税务局罗山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涉税证明》

（晋地税证[2014]763 号），晋江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

“在 2013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入库地方自缴各税 276,914.38 元，

总计 276,914.38 元”。 

93. 根据晋江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泉晋国

纳字证（2014）第 545 号），晋江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万达广场店是该局管

辖的纳税人。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应缴纳的各项税

款共计 1,434,734.34 元。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实

现增值税出口免抵额调库共计 0 元。 

94. 根据晋江市地方税务局西区管理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涉税

证明》（晋地税证[2014]1129 号），晋江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万达广场店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入库税款为 565,751.43 元。 

95. 根据南京市秦淮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科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管辖的纳税单位，“自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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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按期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无拖欠税款

记录，暂未发现税收违法、违规行为”。 

96. 根据南京市秦淮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97. 根据南京市建邺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涉税证明》，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98. 根据南京市建邺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99. 根据株洲市荷塘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株洲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00. 根据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株洲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1. 根据汉中市汉台区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汉中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2. 根据汉中市汉台区地方税务局汉中路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汉中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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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3.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该公司

于 2013 年 1 月至 12 月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

处罚的情形” 

104. 根据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具的《纳

税证明》，海口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管辖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5. 根据大同市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大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06. 根据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大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7. 根据沈阳市和平区国家税务局民族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08. 根据沈阳市和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纳税情

况证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无欠税及税收罚款记录”。 

109.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铁西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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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0.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铁西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申报税款全部入库，且无行政处罚记录”。 

111.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北一路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2. 根据沈阳市铁西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纳税证

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北一路店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申报税款全部入库，且无行政处罚记录”。 

113. 根据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出

具的《纳税证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奥体万达广场店系该局管辖纳

税人，“从 2013年 6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期间Ctais申报系统中查无欠税”。 

114. 根据沈阳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9

日出具的《证明》，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奥体万达广场店为沈阳浑南高

新区浑南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4 月 28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

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5. 根据苏州市姑苏区国家税务局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6. 根据江苏省苏州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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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根据苏州市吴中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越溪店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8. 根据苏州市吴中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越溪店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19. 根据厦门市湖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3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湖里万达广场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0. 根据厦门市思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纳税资信证

明》，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湖里万达广场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1. 根据厦门市思明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22. 根据厦门市思明区地方税务局鼓浪屿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厦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3. 根据厦门市集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

（厦集国税纳字证（2014）第 22 号），厦门集美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管辖

的纳税人，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缴纳的增值税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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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643.13 元；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实现增值税

出口免抵额调库共计 0 元。 

124. 根据厦门市集美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厦门集美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25. 根据重庆市南岸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126. 根据重庆市南岸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127. 根据重庆市江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融城店是该局观音桥税务所所辖征管企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

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8. 根据重庆市江北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6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融城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29. 根据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渡口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0. 根据重庆市大渡口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



5-1-51 
 

明》，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渡口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1. 根据重庆市渝北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M 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2. 根据重庆市渝北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M 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3. 根据重庆市万州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重庆市万州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4. 根据重庆市万州区地方税务局重点税源管理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重庆市万州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35. 根据洛阳市涧西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洛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136. 根据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洛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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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上海周浦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

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能按税法的

规定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暂未发现有欠税、偷逃税款和重大违反税收管理法规的

情形”。 

138. 根据无锡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纳税证明》（锡

国税（办）税证字（2014）第 20 号），无锡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管

辖的纳税人，“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缴纳的增值税

为 1,958,567.38 元，文化事业建设费 125,284.45 元，无欠税”。 

139. 根据江苏省无锡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

的《证明》，无锡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共缴纳税款 3,658,970.4 元，无欠税记录”。 

140.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包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1.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青山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包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2. 根据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济南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被处罚的情形”。 

143. 根据济南市地方税务局市中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济南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被处罚的情形”。 

144. 根据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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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证明》，襄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5. 根据襄阳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襄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6. 根据宜昌市伍家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宜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7. 根据宜昌市地方税务局伍家岗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宜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48. 根据广州市白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纳税证

明》（穗云国税一纳[2014]100010 号），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管辖

的纳税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缴纳增值税及文化事业建设费

合计 1,838,911.8 元；共实现增值税出口免抵额调库共计 0 元。 

149. 根据广州市白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实缴地方各税总额为 7,128,617.74 元（不含个人所得税

和各种费项）”。 

150. 根据浙江省绍兴县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证明》，

绍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按要求申报，无行政处罚的不良记录，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无

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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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根据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绍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52. 根据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有被处罚的情形”。 

153. 根据合肥市地方税务局包河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情形”。 

154. 根据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国家税务局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合肥天鹅湖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截至目前不存在被

我局处罚的情形”。 

155. 根据合肥市地方税务局蜀山区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合肥天鹅湖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56. 根据福州市台江区国家税务局亚峰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

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57. 根据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地方税务局瀛洲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

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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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根据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仓山分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申报纳税，并及时缴纳各项税款，

暂未发现有欠税与重大违法违章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国家税收法律、法规被我局

处罚的情况”。 

159. 根据福州市仓山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仓山分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60. 根据三亚市河东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三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61. 根据海南省三亚市地方税务局海棠湾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三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为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62. 根据淮安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淮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没有被处罚的情形”。 

163. 根据江苏省淮安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

的《证明》，淮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 

164. 根据吉林市东市商贸经济示范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吉林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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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根据吉林市昌邑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吉林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66. 根据上海市嘉定区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嘉定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1 日出具的《证明》，上海江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两部

门辖区内的纳税义务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正常向

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征管系统中暂未发现该企业涉税的处罚记录”。 

167. 根据江苏省镇江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镇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68. 根据江苏省镇江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镇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款项，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69. 根据唐山市路南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唐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170. 根据唐山市路南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唐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171. 根据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石家庄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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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72. 根据石家庄市裕华区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石家庄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73. 根据郑州市中原区国家税务局大岗刘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郑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74. 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地方税务局绿东村税务所于 2014年 1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郑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75. 根据郑州市二七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1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郑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二七分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实现销售收入 21,889,103 元、缴纳增值税

1,415,077 元，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76. 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具的《纳

税证明》，郑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二七分公司系该局长江路税务所正常管理纳

税人，“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能按时申报纳税，根据河南省

征收管理系统查询，2013 年暂未发现有违反税收管理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行为”。 

177. 根据廊坊市广阳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6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廊坊市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78. 根据廊坊市广阳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6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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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79. 根据大庆市萨尔图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大庆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被处罚的情形”。 

180. 根据大庆市萨尔图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大庆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此期间无处罚记录”。 

181. 根据泰州市国家税务所第三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泰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182. 根据江苏省泰州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泰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3. 根据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常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4. 根据江苏省常州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常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5. 根据上海市宝山区国家税务局和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宝山区分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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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上海宝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

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

项税款、无欠税，不存重大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6. 根据山东省东营市市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东营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7. 根据东营市地方税务局东营分局文汇中心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东营店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

“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

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8. 根据甘肃省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兰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

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

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89. 根据甘肃省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地方税务局银滩路税收征收管理分

局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兰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

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

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0. 根据岳阳市岳阳楼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岳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增值税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

罚的情形”。 

191. 根据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岳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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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根据四川省绵阳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增值税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3. 根据四川省绵阳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直属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4. 根据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宁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5. 根据宁德市蕉城区地方税务局城南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宁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196. 根据安徽省芜湖市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芜湖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197. 根据芜湖市地方税务局镜湖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芜湖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198. 根据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纳

税证明》（泉丰国纳字证（2014）第 8 号），泉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是该局管辖

的纳税人，该纳税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应缴纳的增值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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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业建设费合计 1,023,134.51 元；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共实现增值税出口免抵额调库共计 0 元。 

199. 根据丰泽区地方税务局东海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涉税证

明》（泉丰地税证[2014]10 号），泉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内入库地方自缴各税总计 1,957,893.48 元。 

200. 根据白山市抚松长白山旅游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白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1. 根据抚松县地方税务局松江河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税务

证明》，白山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被处罚的情形”。 

202. 根据江阴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江阴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3. 根据无锡市江阴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江阴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04. 根据保定市新市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保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205. 根据保定市新市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保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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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206. 根据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莆田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经 ctais 系统核对，未发现

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7. 根据莆田市城厢区地方税务局华亭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莆田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8. 根据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漳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自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依法按时申报、

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09. 根据漳州市龙文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漳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自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依法按时申报、

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10. 根据温州市龙湾区国家税务局永强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温州龙湾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无税务处罚记录”。 

211. 根据温州市地方税务局龙湾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3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温州龙湾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12. 根据晋城市城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晋城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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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根据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晋城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14. 根据德州市国家税务局新华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德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15. 根据德州市地方税务局德城分局新华中心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德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16. 根据太仓市国家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太仓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17. 根据苏州市太仓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的《证明》，太

仓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该公司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依法纳税申报，缴纳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相关法律、

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记录”。 

218.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国家税务局西乡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

具的《纳税证明》（深国税证税（2014）第 13504 号），深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已缴纳增值税及文化事业建设费共

计 886,712.2 元，截至 2014 年 1 月 10 日尚欠缴税款共计 0 元。 

219. 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新安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深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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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0. 根据山东省寿光市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寿光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221. 根据寿光市地方税务局圣城中心税务所于2014年1月8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寿光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22. 根据无锡市惠山区国家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6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无锡政和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3. 根据无锡市惠山地方税务局第五税务分局于 2014年 1月 6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无锡政和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4.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6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文化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5.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地方税务局水果湖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文化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

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

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6. 根据南昌市青山湖区国家税务局税源管理一科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达观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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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自 2013 年 6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

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7. 根据南昌市青山湖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达观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6 月 2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8. 根据哈尔滨市南岗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西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29. 根据哈尔滨市南岗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西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未发现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0. 根据成都市金牛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金牛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1. 根据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金牛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2. 根据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6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开福区万达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3. 根据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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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务证明》，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开福区万达广场店系该局所辖征

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

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4. 根据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

《税务证明》，襄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5. 根据襄阳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襄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

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36. 根据宜兴市国家税务局第八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宜兴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37. 根据宜兴地方税务局第八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宜兴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38. 根据淮北市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淮

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239. 根据淮北市地方税务局经济开发区分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淮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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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根据抚顺市新抚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41. 根据抚顺市新抚区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9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42. 根据四川省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目前未发现违反

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3. 根据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9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使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目前未发现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4. 根据淄博市张店区国家税务局马尚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8 日出具

的《税务证明》，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

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5. 根据淄博市地方税务局张店分局科苑中心税务所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出具的《税务证明》，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6. 根据余姚市国家税务局梁弄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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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47. 根据余姚市地方税务局第二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被处罚的情形”。 

248. 根据丹东市振兴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49. 根据丹东市振兴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50. 根据徐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51. 根据江苏省徐州市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52. 根据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53. 根据威海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10 日出

具的《税务证明》，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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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

法律、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54. 根据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暂未发现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255. 根据贵阳市云岩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出具的《税务证

明》，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

的情形”。 

256. 根据盱眙县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57. 根据淮安市盱眙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税务证明》，

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处罚的

情形”。 

258. 根据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国家税务局于2014年1月7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淮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259. 根据淮南市地方税务局田家庵区分局于 2014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税

务证明》，淮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系该局所辖征管企业，“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依法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税款，不存在违反税收法律、法

规被处罚的情形”。 

十二、 发行人募股资金运用的更新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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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根据该议案，在本次募集资金项目中增加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0,000 万元，

计划全部使用募集资金。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影院

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总计 200,0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使用量 

影院建设项目 160,000 160,000

补充流动资金 40,000 40,000

合计 200,000 200,000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量较募集资金项目需求若有不足，则不足部分由发行

人自筹解决。若上述投资项目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即需进行先期投入，则

发行人将以自筹资金进行前期垫付，待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替换前

期自筹资金的投入。 

十三、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的更新事项 

2013 年 10 月 18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

有限公司诉北京新设想商业有限公司”《民事判决书》（（2013）二中民终字第12531

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为终审判决。原审判决的具体情况详见《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第八部分。 

2013 年 12 月 11 日，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万达”）

与北京新设想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设想公司”）签署《和解协议书》，约

定新设想公司一次性向北京万达支付 15,000,000 元作为终止《租赁合同》履行对

北京万达的补偿，北京万达收到新设想公司全部补偿款之日起《租赁合同》终止，

且视为已生效民事判决全部履行完毕。《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互相放弃《租

赁合同》项下对方的违约及/或赔偿责任，且别无争议。经查验，15,000,000 元补

偿款已由中山华泰纺织有限公司代新设想公司全额支付予北京万达。 



5-1-71 
 

十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不存在影响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上述事项的变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首发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各项要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自经办律师签字及本所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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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万达电影院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签字页）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 

赵洋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 
 

章志强     
               

 
 
 

__________________ 
 

张荣胜    
 
 
 
 
 

                                       二○一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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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发行人及其下属公司经营资质证书更新情况 

一、 电影放映经营许可证更新情况 

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

分公司 
证放（长文广新[影]）字第 019 号 2013 年 8 月 15 日至 2014 年 8 月 14 日 长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  淮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淮证放字第 03 号 自 2013 年 7 月 30 日起三年 淮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3  
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达观

广场店 
赣影放字[2013]第 005 号 发证日期：2013 年 8 月 9 日，年检制 南昌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4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

西万达广场店 
黑证放（2014）字第 0101 号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哈尔滨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5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开福

区万达广场店 
证放字第 42 号 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2014 年 4 月 8 日 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6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

文化区店 
武影许第 1040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7  德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放字第德 006 号 2014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德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8  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抚）放字第 006 号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1 抚顺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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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日 

9  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浙证放（甬）字第 J006 号 发证日期：2013 年 9 月 29 日 余姚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0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凤城

一路店 
西影管证放字第 2013028 号 自 2013 年 11 月 20 日起三年 

西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广播影视管理处 

11  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德管放字第 20130108 号 2013 年 11 月 7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德阳市文化广播影视新闻出

版局 

12  
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万达

广场店 
蚌证放字第 006 号 2013 年 11 月 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5 日 蚌埠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3  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苏影放字第 32030022 号 发证日期：2013 年 11 月 18 日，年检制 徐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14  
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一方

广场店 
（大）放字第 027 号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5 年 1 月 1 日 大连市文化广播影视局 

15  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放字第 1036 号 自 2013 年 11 月 18 日起三年 淄博市广播电视总台 

16  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丹）放字第 010 号 2013 年 11 月 15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 丹东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 

17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宁万达

广场店 
苏影放字第 32011505 号 自 2013 年 11 月 10 日起六年 南京市江宁区文化广电局 

18  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放字第 000006 号 2014 年 3 月 15 日至 2015 年 3 月 15 日 威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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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9  
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黔影放筑字（2013）第 8 号 
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 
贵阳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20  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苏影放字第 32083002 号 自 2013 年 12 月 13 日起 20 年 盱眙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1  郴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湘郴市文广新证放字第 L06024 号 自 2013 年 12 月 11 日起三年 郴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2  吉林市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 证放（吉市广 2014）字第 03 号 2014 年 1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 月 24 日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23  寿光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放字第 2013002 号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3

日 
寿光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4  温州龙湾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浙证放（温）字第 L002 号 2014 年 1 月 17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温州市龙湾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25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渝南岸证影字第 001 号 2013 年 12 月 6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庆市南岸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26  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闽影放字榕影 0111 号 有效期至 2016 年 3 月 20 日 福州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27  岳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放字第 016 号 2014 年 1 月 5 日至 2015 年 1 月 4 日 岳阳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28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石景

山店 
京石字（2014）第 001 号 2014 年 2 月 1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 

29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渡 渝影证渡文广字第 03 号 自 2013 年 12 月 20 日起一年 重庆市大渡口区文化广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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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口店 闻出版局 

30  宜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证宜广电字第 13001 号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 宜昌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31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武影许第 1035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32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菱角

湖店 
武影许第 1036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33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乐

松店 
黑证放（2014）字第 0110 号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哈尔滨市广播电影电视局 

34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字（朝影）第 018 号 2013 年 12 月 9 日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委员会 

35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汉商

店 
武影许第 1039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36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春树

里店 
武影许第 1038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37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经开

店 
武影许第 1037 号 自 2014 年 3 月 6 日起一年 武汉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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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38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融

城店 
渝江电证 2012 字第 003 号 2014 年 1 月 20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 

39  
成都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金牛

店 
成放字第 447 号 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成都市金牛区广播电视新闻

出版（版权）局 

40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天通

苑店 
字（昌文影）第 01 号 2014 年 3 月 19 日至 2016 年 2 月 29 日 北京市昌平区文化委员会 

注：根据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于 2013 年 12 月 9 日作出的《关于对<济南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申请继续从事电影放映经营活动的请示>

的批复》，同意济南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继续从事电影放映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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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卫生许可证更新情况 

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

分公司 
长卫公证字（2013）第 0072 号 2013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 长春市卫生局 

2  淮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淮卫环字（2013）第 0109 号 2013 年 6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 14 日 淮北市卫生局 

3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

西万达广场店 
哈卫环证字（2013）第 066 号 2013 年 9 月 6 日至 2017 年 9 月 5 日 哈尔滨市卫生局 

4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开福

区万达广场店 
长开卫公字（2013）第 0098 号 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2017 年 7 月 28 日 长沙市开福区卫生局 

5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

文化区店 
武昌卫公字（2013）第 0525 号 2013 年 9 月 4 日至 2017 年 9 月 3 日 武汉市武昌区卫生局 

6  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抚卫公字（2013）第 040114 号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2 日 抚顺市卫生局 

7  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 浙 ） 卫公 证 字 （ 2013 ） 第

330281N00016 号 
2013 年 9 月 30 日至 2017 年 9 月 29 日 余姚市卫生局 

8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凤城

一路店 

西安市卫监证字（2013）第 0291

号 
2013 年 10 月 8 日至 2017 年 10 月 7 日 西安市卫生局 

9  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川 卫 公 证 字 （ 2013 ） 第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9 日 德阳市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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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510600000123 号 

10  
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万达

广场店 
蚌卫公字（2013）第 515 号 2013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4 年 4 月 23 日 蚌埠市卫生局 

11  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苏卫公证字（2013）第 D-0014 号 2013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徐州市云龙区卫生局 

12  
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一方

广场店 
大卫公字（2013）第 13220074 号 2013 年 1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1 日 大连市卫生局 

13  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张卫公字（2013）第 01651 号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2017 年 9 月 22 日 淄博市张店区卫生局 

14  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丹卫公共字（2013）第 2801 号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丹东市卫生局 

15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宁万达

广场店 

江宁卫公字（2013）第 20130562

号 
2013 年 12 月 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局 

16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建卫公字（2013）第 20130256 号 2013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4 日 南京市建邺区卫生局 

17  
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鲁）威卫公字（2013）第 0131533

号 
2013 年 12 月 6 日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 威海市卫生局 

18  
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黔 卫 公 证 字 （ 2013 ） 第

520103-000646 号 
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2017 年 9 月 23 日 

云岩区卫生和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 

19  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苏 盱 卫 公 证 字 （ 2013 ） 第 201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8 日 盱眙县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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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3208300369 号 

20  郴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苏卫公许字（2013）第 171 号 2013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 郴州市苏仙区卫生局 

21  北京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朝卫环监字（2010）第 13819 号 有效期至 2014 年 11 月 27 日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 

22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渝 卫 公 证 字 （ 2013 ） 第

500108002019 号 
2013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3 日 重庆市南岸区卫生局 

23  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沈公卫字（2013）第 0100349 号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 沈阳市卫生局 

24  淮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淮卫公字（2011）第 320802-001

号 

发证日期：2013 年 1 月 5 日，有效期限至 2015

年 1 月 4 日 
淮安市清河区卫生局 

25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长卫公证字（2006）第 0010 号 有效期至 2014 年 8 月 17 日 长春市卫生局 

26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解放

路店 
西安市卫监证字[2013]第 0049 号 2013 年 3 月 19 日至 2017 年 3 月 18 日 西安市卫生局 

27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菱角

湖店 
江卫公字[2013]第 15434 号 2013 年 4 月 28 日至 2017 年 4 月 27 日 武汉市江汉区卫生局 

28  洛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涧卫公字（2014）第 083 号 2014 年 3 月 2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9 日 洛阳市涧西区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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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品流通许可证更新情况 

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宽城

分公司 
SP2201031310089351 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 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宽城分局 

2  淮北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406911310019883 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2016 年 5 月 28 日 
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开发区分

局 

3  
南昌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达观

广场店 
SP3601111310030517 2013 年 7 月 3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0 日 南昌市青山湖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4  
哈尔滨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哈

西万达广场店 
SP2301031310001976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16 年 9 月 1 日 哈尔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岗分局 

5  
长沙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开福

区万达广场店 
SP4301051310060608 2013 年 7 月 31 日至 2016 年 7 月 30 日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6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中央

文化区店 
SP4201061310106674 2013 年 7 月 15 日至 2016 年 7 月 14 日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武昌分局 

7  德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714021310052190 2013 年 3 月 8 日至 2016 年 3 月 7 日 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德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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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8  抚顺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2104001310001998 2013 年 9 月 27 日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 抚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9  余姚兰江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302811310100573 2013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7 日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10  
西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凤城

一路店 
SP6101331310023265 2013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4 年 10 月 7 日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曲江新区分局 

11  德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5106001310009365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6 年 9 月 25 日 四川省德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2  
蚌埠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万达

广场店 
SP3403031310019237 2013 年 10 月 2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7 日 蚌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蚌山区分局 

13  徐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203031310004258 2013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5 日 徐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云龙分局 

14  
大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一方

广场店 
SP2102021310000933 2013 年 1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 大连市中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15  淄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703031310052614 2013 年 11 月 1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0 日 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张店分局 

16  丹东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2106001310005041 2013 年 11 月 8 日至 2016 年 11 月 7 日 丹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17  
南京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宁万达

广场店 
SP3201211310024756 2013 年 12 月 3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 日 南京市江宁区工商行政管理 

18  威海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710211350024267 201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8 日
威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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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证号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19  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5201031310086556 2013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1 月 26 日 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盱眙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208301310008767 2013 年 12 月 20 日 2016 年 12 月 19 日 淮安市盱眙工商行政管理局 

21  郴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310001410046140 2014 年 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 郴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2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201031010012744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汉分局 

23  合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401111010011482 2013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6 日 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包河区分局 

24  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1501031310110994 2013 年 3 月 27 日至 2016 年 3 月 26 日 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回民分局 

25  包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150204101002437X 2013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0 日 包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青山区分局 

26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赛德

分公司 
SP2201011010047555 2013 年 9 月 25 日至 2016 年 9 月 24 日 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7  
呼和浩特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新华西街店 
SP1501031410125156 2014 年 1 月 7 日至 2017 年 1 月 6 日 呼和浩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回民分局 

28  潍坊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707051010014843 
发证日期：2013 年 10 月 11 日，有效期限

至 2016 年 10 月 20 日 
潍坊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奎文区分局 

29  福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501031010013790 2013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8 日 福州市台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30  广州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401111010004641 2013 年 8 月 20 日至 2016 年 8 月 19 日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山分局 

31  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江北 SP3302051010021633 2013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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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32  绍兴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306211010013683 2013 年 12 月 8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7 日 绍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33  
天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河东

店 
SP1201021310002738 2013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2 日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河东分局 

34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红旗

分公司 
SP2201011010047547 2013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6 年 10 月 9 日 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35  襄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206001010002330 2013 年 9 月 10 日至 2016 年 9 月 9 日 襄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36  
青岛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李沧

店 
SP3702131210042128 2013 年 9 月 2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5 日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李沧分局 

37  长春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2201011010043517 2013 年 6 月 25 日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 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38  上海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101101010019140 201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9 日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杨浦分局 

39  株洲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302021110005582 
发证日期：2013 年 12 月 26 日，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25 日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局 

40  
沈阳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铁西

店 
SP2101061010001488 2013 年 8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8 日 沈阳市铁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41  武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菱角 SP4201031010012970 2013 年 8 月 28 日至 2016 年 8 月 27 日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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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店 

42  
重庆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大融

城店 
SP5001051010008003 2013 年 1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12 月 18 日 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北区分局 

43  三亚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4602001110014724 2013 年 8 月 9 日至 2016 年 8 月 8 日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44  淮安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208021010004776 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 江苏省淮安工商行政管理局清河分局 

45  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 SP5107041410000007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9 日 绵阳市涪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6  
绵阳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涪城万达

广场店 
SP5107041410000008 2014 年 4 月 10 日至 2017 年 4 月 9 日 绵阳市涪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7  宁波万达国际电影城有限公司 SP3302271410152054 2014 年 3 月 17 日至 2017 年 3 月 16 日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局 

注： 

（1）北京万达国际电影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取得北京市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编号为“（京食药）餐证字 2013110105006916”

的《餐饮服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 

（2）兰州万达电影城有限公司正在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的更新手续。 


